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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.臺南市民俗及有關文物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。2.修正對照表。3.

修正後之全文。(1237155A00_ATTCH2.pdf、1237155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修正「臺南市民俗及有關文物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」部分

規定，並自中華民國104年1月1日起生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附修正「臺南市民俗及有關文物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」部

分規定、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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